辽宁省海城市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第二十批
（2020年2月18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访人情况（选填）

	1
	D210000201811100058
	腾鳌镇福安工业区55号一废旧金属加工厂及其西侧旭日轧钢厂夜间生产噪声扰民。
	海城市
	2018年11月11日，腾鳌开发区组织人员与海城环保局到现场进行排查核实。经调查：一是腾鳌镇福安工业区55号一废旧金属加工厂，实为海城市腾鳌镇鑫昌胜废品收购站，具有营业执照和环保审批手续（海环保函发[2017]63号），于2018年4月施工建设，2018年6月建成投产。
二是旭日轧钢厂，轧钢生产线已淘汰拆除，场地厂房租赁给海城市志鸿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该企业办理了营业执照，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2018年6月建成投产，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使用，属未批先建、未验收行为。两家企业主要噪声源为破碎机，经现场查勘，企业的破碎系统布置在封闭的车间内，能够起到降噪的效果。因市场不好，原料价格上涨，成品降价，两家企业均于2018年10月中旬停产，现场调查时处于停产状态。
	部分属实
	一是针对海城市腾鳌镇鑫昌胜废品收购站（现已重新注册，新名为鞍山众拓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9年11月完成验收工作，并已报环保局备案。二是针对海城市志鸿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未报批环境影响报告，擅自开工建设，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的行为，海城市环保局处罚款20.8472万元，并停止供电。现企业罚金已缴纳，企业已注销。
　　此案已办结。

	无
	

	2
	X210000201811300390
	腾鳌鞍山东的费村对面有一家腾兴电子材料厂，将轧钢厂废料进行加工，产生的黑灰污染环境。
	海城市
	2018年12月1日腾鳌开发区会同环保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查，该企业已按新环境影响报告的要求安装了污染防治设施，在窑炉烟气排放口安装了机械强制雾化脱硫除尘器（专利号ZL2015 1 0177912.0）。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有黑灰现象，并且在车间内加装了粉尘扬尘点的回收装置，正在调试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2019年12月30日，赛斯（大连）节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废气检测，结果合格。
	基本属实
	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有黑灰现象，企业在车间内加装了粉尘扬尘点的回收装置。2019年12月30日，赛斯（大连）节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废气检测，结果合格。此案已办结。
	无
	

	3
	X210000201811300247
	腾鳌镇西南角一家个体冶炼生铁铸造企业，生产过程冒黑烟和黄烟，严重污染环境。
	海城市
	2018年12月2日，腾鳌经济开发区会同海城市环保局等多部门联合调查,证实腾鳌镇西南角方向没有冶炼生铁铸造企业，在城区南侧有1家类似企业（鞍山海飞铸造有限公司）。经核实该企业于2012年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海环保函发[2012]42号），主要产尘点安装了烟气集中收集罩和一套布袋除尘系统，并于2018年9月25日与辽宁友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签订了验收委托合同，委托辽宁友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测编制验收报告，企业已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
	基本属实
	在主要产尘点安装了烟气集中收集罩和一套布袋除尘系统，并进行检测编制验收报告，企业已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该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完成验收工作，并已报环保局备案。此案已办结。
	无
	

	4
	336*
	海城市腾鳌镇三通河周正村中上游有多家工厂生产废水直排入河，污染水体环境，有臭味
	海城市
	接到案件后，腾鳌镇立即会同海城市环保局对举报内容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查：
1、 沿河共有涉水企业6家；
1、泓源塑料合金制造公司于2012年停产，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2、鞍山市阔联纸业公司于2013年停产，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3、腾鳌华新纸制品公司检查时已停产，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4、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监测结果COD、氨氮、悬浮物均超标。
5、鞍钢实业微细铝粉有限公司私自将生活废水排至门前沟内、COD超标4.43倍，悬浮物均超标16.45倍。
6、恒盛铸业有限公司发现有2处雨水排放口和1处雨水排放沟，检查时未发现污水外排。100t炼钢车间处理设施不能发挥正常处理作用环境违法行为。
二、沿河垃圾点12个、早厕8个、养殖户2户，群众倾倒垃圾普遍，养殖户无“三防”设施，河道开荒、污泥沉积、河流丧失自净能力。
举报情况属实。
	属实
	一、2017年
1、2017年8月，腾鳌镇政府制定了《三通河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并清除12个农村生活垃圾点、拆除8个旱厕、对2户养殖户禽畜粪便修建“三防”设施。
2、 腾鳌镇政府投资182万元，在镇内三通河6000米河道进行全面清淤，拓宽河道，提高河流自净能力。
3、 进一步落实河长制，设立专职河流巡视员，建立长效机制。
4、 强化畜禽粪污“三防”设施建设，控制面源污染。
二、2018年
1、 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强化村内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四堆”进院。
2、 2018年腾鳌开发区投资395万元，实施建设了河流治污及生态修复工程，2018年10月投入运行，对三通河河流断面的水质提升，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3、 强化源头管控，对开发区近20公里污水主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封堵闸口、排污口，排查暗管。
4、 规范企业运行，投资1000余万元推进“一企一管”工程建设，总长4300米。
5、 强化水质监测，聘请第三方辽宁友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污水主管网60个井口及20家涉水企业，进行动态监测管理；聘请9名省内专家实地考察，对20家涉水企业进行了技术咨询，并提出管理建议。
6、腾鳌镇积极落实涉水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实现全民监管。
三、2019年
1、 投资136万元，进行污水主管网迁移，总长1700米。 

2、 投资150万元，在工业园区进行雨污分流，暗渠清淤工程。
3、 2019年，投资100万元，在三通河上游，建设漫水坝两座，提高水位，拓宽水面，有效提升水质和生态恢复。
四、企业环境违法问题处理及整改
1、针对海城市水务集团腾鳌污水处理厂排水超标环境违法问题，罚款10万元，企业已缴纳。 

海城市水务集团于2017年11月投资1650万元，实施腾鳌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工程，2018年10月竣工，验收合格；于2018年7月投资1亿元实施腾鳌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2019年9月末完成。2019年12月19日海城市环保局出具环评批复。2019年12月30日，经辽宁友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腾鳌污水处理厂进口、排口检测，结果合格。                                         

2、针对鞍钢实业微细铝粉公司私设暗管排放污水及水质超标环境违法问题，罚款10.045万元，行政拘留1人，罚款及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企业已建设了污水处理系统并投入运行，2018年6月27日经辽宁三川检测有限公司检测结果合格。               

3、针对海城市恒盛铸业有限公司100T炼钢车间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问题罚款10万元，行政拘留1人，罚款及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企业建设了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处理及回收工程，2018年9月辽宁精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结果达标。此案已办结。

	无
	

	5
	3902*
	“举报人来信：投诉西柳镇政府不作为。导致八里河被当地印染企业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直接污染海城河”。
	海城市
	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1、2009年11月，海城市政府针对八里河西柳段污染治理问题，责成西柳镇人民政府与海城市环保局联合执法，全面整治西柳境内沿河周边污染企业。将八里河流经西柳镇区域周边23家证照齐全工业企业污水，通过管道直接输送海城市感王镇汇通污水处理厂处理。

2、2018年7月，建设河道治污及生态恢复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98万元，主要工艺采用建设高效除磷增氧一提化机站一座、树脂纤维固定化复合酶催化、微生物菌剂。项目于2018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根据环保部门监测结果显示，海城河隆泉断面（国控断面）稳定实现地表Ⅳ水质标准，大大缓解河道污染，海城河省考核断面实现稳定达标。

3、为了彻底根治生活污水污染河流问题，建设西柳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018年，西柳镇招商引进中国电力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建设西柳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项目占地2.5公顷，设计日处理能力3万吨，总投资1.2亿元。主要工艺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五段bardenpho+mbbr强化工艺，目前该项目已于2019年9月16日开始全面调式。10月30日开始进入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并逐步增加生活污水处理量。每日从1000立一直增加到8000余立，出水各项指标稳定达标。11月5日开始全部进水进行处理，每日处理量15000立至18000立左右，全部进水后通过监测实现一级A排放标准，通过近一段时间的观察，污水处理厂各项出水指标比较稳定已经连续15天达到COD30以下、氨氮1以下、总磷0.3以下达到准Ⅳ类排放标准，这样以来将彻底解决西柳镇生活污水污染河流问题。
	基本属实
	为了彻底根治生活污水污染河流问题，建设西柳镇生活污水处理厂。2018年，西柳镇招商引进中国电力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建设西柳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项目占地2.5公顷，设计日处理能力3万吨，总投资1.2亿元。主要工艺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五段bardenpho+mbbr强化工艺，目前该项目已于2019年9月16日开始全面调式。10月30日开始进入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并逐步增加生活污水处理量。每日从1000立一直增加到8000余立，出水各项指标稳定达标。11月5日开始全部进水进行处理，每日处理量15000立至18000立左右，全部进水后通过监测实现一级A排放标准，通过近一段时间的观察，污水处理厂各项出水指标比较稳定已经连续15天达到COD30以下、氨氮1以下、总磷0.3以下达到准Ⅳ类排放标准，这样以来将彻底解决西柳镇生活污水污染河流问题。此案已办结。 
	无
	

	6
	X210000201811070059
	鞍山市环保局及各区县（市）环保局行政处罚信息不全或查询不到
	海城市
	经查，行政处罚信息不全情况不属实。2016年、2017年、2018年行政处罚信息已全部公开。查询不到问题属实。2018年海城市环保局在海城市人民政府公开网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了公开，链接网址为www.haicheng.gov.cn，但是网址链接打不开。
	基本属实
	针对上述处罚信息公开网址链接打不开的问题，海城市环保局立即进行整改，2018年11月26日对所有信息全部重新报请市政府再次进行公开,现已能查询到全部环境处罚信息。
此案已办结。
	无
	

	7
	X210000201811300288
	腾达驾校占用耕地50-60亩，毁坏农田。驾校的各类垃圾随意丢弃，污染周边环境。
	海城市
	2018年12月2日，海城市国土局接到转办件后，立即组成由海城市国土局、海城市农业局、海城市南台镇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经国土局核实，该驾校非法占地行为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被海城市国土局依法处罚，具体情况如下：1、2013年10月25日，对海城市海州区腾达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非法占用的2159平方米土地行为，下达了海国土资罚字（2013）第T-2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2159平方米；2、限期拆除非法占用耕地上的建筑物；3、并处罚款41010元。
2、2014年6月20日，对海城市南台镇新达食品厂非法占用的11620平方米土地行为（平整场地后用于腾达汽校场地使用），下达了海国土资罚字（2014）第T-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11620平方米；2、限期清理压占的耕地，恢复土地原状；3、并处罚款230050元。
	基本属实
	该项目已纳入《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改方案》。2019年6月20日通过了鞍山市政府常务会审议，10月8日，鞍山市政府报至省政府，待批复后组织征地组卷工作。经南台镇政府与五道河村协调该驾校负责人研究：1、五道河村立即取消原来路边垃圾堆放点，对周边生活住户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及时处理；2、该驾校内设置多个环保垃圾箱、便于垃圾定点投放；3、该驾校将垃圾收集后由五道河村安排专人专车定时清理转运；4、五道河村将对生活垃圾开展常态化监督，实行垃圾不落地，日产日清，保证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此案已办结。
	无
	

	8
	X210000201811130082
	八里镇范玉村华宇集团非法采矿，开采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污染环境，噪声扰民。
	海城市
	2018年11月14日，海城市国土局接到转办件后，立即组成由海城市国土局、海城市环保局、海城市八里镇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经国土局核实，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有采矿许可证，经执法人员现场确认，未发现该矿有非法采矿行为；经环保局核实，该企业手续齐全，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时，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将对该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依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基本属实
	2019年12月6日，该企业通过了海城市菱镁矿山企业复产复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验收工作。2019年12月16日，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委托辽宁域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公司噪声、废气监测报告显示，均达标。2019年12月20日，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颗粒物（无组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报告结果显示，颗粒物（无组织）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均达标。此案已办结。
	无
	

	9
	X210000201811140035*
	八里镇范玉村华宇集团非法采矿，产生大量粉尘污染环境，设备噪音严重扰民。
	海城市
	2018年11月16日，海城市国土局接到转办件后，立即组成由海城市国土局、海城市环保局、海城市八里镇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经国土局核实，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有采矿许可证，经执法人员现场确认，未发现该矿有非法采矿行为；经环保局核实，该企业手续齐全，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时，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将对该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依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基本属实
	2019年12月6日，该企业通过了海城市菱镁矿山企业复产复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验收工作。2019年12月16日，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委托辽宁域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公司噪声、废气监测报告显示，均达标。2019年12月20日，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颗粒物（无组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报告结果显示，颗粒物（无组织）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均达标。此案已办结。
	无
	

	10
	X210000201811170068
	八里镇范玉村华宇集团非法采矿，产生的粉尘污染大气环境，曾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
	海城市
	2018年11月19日，海城市国土局接到转办件后，立即组成由海城市国土局、海城市环保局、海城市八里镇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经国土局核实，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有采矿许可证，经执法人员现场确认，未发现该矿有非法采矿行为；经环保局核实，该企业手续齐全，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时，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将对该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依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基本属实
	2019年12月6日，该企业通过了海城市菱镁矿山企业复产复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验收工作。2019年12月16日，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委托辽宁域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该公司噪声、废气监测报告显示，均达标。2019年12月20日，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海城华宇矿产品有限公司颗粒物（无组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报告结果显示，颗粒物（无组织）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均达标。此案已办结。
	无
	


以上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信函或者电话形式署联系方式，向海城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反馈。

公示时间：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3月2日（公示期10个工作日）

受理部门：海城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联系电话：0412-3294626
邮寄地址：海城市北顺城路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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